
附件1

盈江县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  目 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 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

较上年增减情况

增、减额 增、减幅度

合  计 485.19 596.30 111.11 22.90%

      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.00 0.00 — —

      2、公务接待费 50.54 41.70 -8.84 -17.49%

      3、公务用车费 434.65 554.60 119.95 27.60%

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购置费 64.37 185.87 121.50 188.75%

    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
       维护费

370.28 368.73 -1.55 -0.42%

    注：1.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侍费。

      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2024年，盈江县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因
公出国（境）0人次。
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费，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、牌照费）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
奖励费用等支出。2024年，盈江县公务用车购置数12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41辆。

      （3）公务接侍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2024年，盈江县公务接待641批次（其中：国（境）外公务接待0批次），10866人次（其中：国
（境）外公务接待0人次）。

        2.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

接待费支出数。      


